
附件3            

应急工作组编成模式
突发事件专项指挥部通常可由办公室和常设应急工作组组成，即“1+6+N”的指挥编组模式，区应急委员会各成员单位按照机构职能参与编组。
“1”指专项指挥部办公室，由区政府办公室、区应急管理局以及突发事件处置牵头部门等组成，主要负责信息汇总、会议组织、督促检查等工作，充分发挥综合协调作用。
“6”指常设工作组，由专业处置组、医疗救治组、宣传舆情组、物资保障组、安全稳定组和专家指导组组成。
（1）专业处置组由突发事件处置牵头部门组织，事发地街办（园办）、雁塔消防救援大队、行业领域专业救援队伍、涉事生产经营单位等参与，主要负责应急处置与应急救援工作。
（2）医疗救治组由区卫健局牵头，相关单位参与，主要负责医疗救治工作。
（3）宣传舆情组由区委宣传部牵头，区委网信办、指挥部办公室等参与，主要负责对外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。
（4）物资保障组由专项指挥部办公室牵头，区发改委、区科工局、区商务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应急局等按照机构职能参与，主要负责应急救援物资保障工作。
（5）安全稳定组由公安和交警部门牵头，区城管局、事发地街办（园办）等参与，主要负责安全警戒和社会稳定工作。
（6）专家指导组由突发事件处置牵头部门组织，相关单位按照机构职能参与，主要负责应急处置专家的调用工作，为应急处置提供技术支撑。
“N”指临设工作组，专项指挥部在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程中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，增设警戒防控组、涉外协调组、交通查控组、市场监管组、基层防护组、执法检查组、信息保障组、环境检测组、气象保障组、监督检查组、人力资源组等若干组织保障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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